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不列颠哥伦比亚投资管理公司与NBIM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北美有限责任公司收购Mustang AIV有限合伙企业股权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本交易涉及不列颠哥伦比亚投资管理公司（“BCI”）与NBIM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北美有限责任公司（“NBIM可再生能源”）间接收购Mustang AIV有限合伙企业（“目标公司”）的权益。目标公司为一家新成立的特拉华州有限合伙企业，博枫公司和/或其关联公司管理和/或提供咨询的基金（“博枫”）将向目标公司转让其在美国境内的某些太阳能和风力可再生能源资产中的权益。交易前，目标公司由博枫单独控制。交易后，BCI、NBIM可再生能源和博枫将分别持有目标公司约33.3%的权益，并共同控制目标公司。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BCI
	BCI于1999年7月5日成立于加拿大，其主要业务为长期投资，公司投资的资产类别包括固定收益、公共股票、私募股权、基础设施、可再生资源、房地产及商业抵押贷款。
BCI无最终控制人。

	
	2.NBIM可再生能源
	NBIM可再生能源于2026年2月10日成立于挪威，其为本交易而设立，并将代表挪威银行持有目标公司权益。
NBIM可再生能源的最终控制人为挪威银行，其为挪威中央银行。挪威银行的职责是促进挪威的经济稳定，同时根据挪威财政部的投资授权管理政府全球养老基金。

	
	3.博枫公司
	博枫公司于2005年1月1日成立于加拿大，在纽约证交所和多伦多证交所上市。博枫是一家全球性投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为其核心业务的投资者部署可支配的资金池，包括其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转型、基础设施、私募股权和房地产的运营业务。
博枫公司无最终控制人。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1、在同一相关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1. 
	¨2、在上下游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2.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3.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4.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5.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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